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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发展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农村客运稳定运行的通知

文号：交办运〔2022〕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持续巩固拓展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成果，加快构建发展长效机制，切
实保障农村客运可持续稳定运行，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动态监测，及时掌握农村客运运行情况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建立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动态监测机制，及时掌握本地
区农村客运运行情况，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要指导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农
村客运运营日常监测，强化通客车台账维护；对农村客运经营许可即将到期或者营运客
车临近报废期限的，要提前研究相关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服务接续措施，保障农村客运
服务“不断档”。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监督检查机制，通过明察暗访
等方式对本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情况开展定期抽查，重点检查区域经
营、预约响应式农村客运运行情况，积极通过卫星定位装置、车载视频监控等信息化手
段开展农村客运运营日常监管，保障农村客运“真通实通”。

二、优化运营组织，因地制宜完善农村客运服务供给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组织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农村客运运
行监测情况，动态评估农村客运运营模式适配性，对原运营模式难以维持稳定运行的，
要及时通过优化线路、调整通客车形式等方式，保障农村客运“开得通、留得住”。要
在群众居住分散、出行需求不足的偏远地区，进一步规范区域经营、预约响应式农村客
运服务，确保服务易获取、群众可接受。要针对赶集日、农忙等重点时段和农民工务工
返乡等集中出行需求，通过加密农村客运服务频次、开通季节性线路和定制线路等方
式，强化重点服务保障，逐步构建完善农村群众日常出行有效覆盖、重点时段专项保障
的农村客运出行服务体系。要加大农村客运“放管服”改革力度，支持农村客运经营主
体依规开展包车业务，提供日常班线客运为主、包车客运为补充的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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